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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度屯昌县本级决算有关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说明

（一）2020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 29,502 万元，完

成年度预算任务的 82.2% ,同比减收 2,986 万元，下降 9.2%。

从地方收入构成来看：

1.税收收入完成 12,096 万元，同比下降 22.0%，为预算

的 83.7%。

（1）增值税完成 5,405 万元，同比下降 19.6%，为预算

的 80.5%，主要是受新冠疫情影响，房地产业、制造业盈利

空间受到压缩，税收贡献相应大幅削减。

（2）企业所得税完成 1,210 万元，同比下降 51.4%，为

预算的 61.4%，减收原因：一是房地产业、制造业——水泥

制造和配送行业企业盈利空间下降，税收贡献相应大幅削

减；二是去年同期稽查查补海南屯昌鸿启混凝土有限公司税

款 584 万元大幅抬高同比基数。

（3）个人所得税完成 457 万元，同比下降 64.1%，为预

算的 68.0%，减收主要原因：一是 2019 年同期一次性税源（股

息红利分配和股权转让税款合计 673 万元）抬高同比基数所

致；二是税收政策调整致使减收，如 2020 年 1 月 14 日起取

消外来建安企业在工程所在地按开票金额核定预缴千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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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人所得税。

（4）资源税完成 386 万元，同比下降 12.3%，为预算的

143.0%。

（5）城市维护建设税完成 604 万元，同比下降 21.6%，

为预算的 81.2%。

（6）房产税完成 324 万元，同比下降 26.4%，为预算的

67.5%，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政策性等因素（疫情）减收—

—如我县对中小企业 2020 年一季度应缴纳的房产税予以政

策减免。

（7）印花税完成 202 万元，同比下降 21.1%，为预算的

66.2%。

（8）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 925 万元，同比下降 8.5%，

为预算的 83.7%，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政策性等因素（疫情）

减收——如我县对中小企业 2020 年一季度应缴纳的城镇土

地使用税予以政策减免。

（9）土地增值税完成 835 万元，同比下降 30.6%，为预

算的 64.0%。

（10）车船税完成 639 万元，同比增长 32.6%，为预算

的 122.9%。

（11）耕地占用税完成 381 万元，同比增长 1090.6%，

为预算的 635.0%。

（12）契税完成 715 万元，同比增长 100.3%，为预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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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国税部门发动房产业主通过

“无接触式”电子税务局缴纳购房契税，加快推进了增量房

契税缴纳进度；二是得益于一次性税源贡献。

（13）环保税完成 13 万元，同比下降 13.3%，为预算的

59.1%。

2.非税收入完成 17,406 万元, 增长 2.5%，为预算的

81.2%，增长主要得益于有大额一次性非税收入入库——新

兴镇蕴沃村、干枣村旱地改造水田土地整治项目形成的易地

补充耕地开垦费 9,900 万元。

（二）2020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我县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04,889 万元，下

降 0.5%，完成年初预算的 100.8%。从地方支出项目来看，

存在部分支出科目与年初预算数有超 20%以上的差异：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7,778 万元，为预算的 143.4%，主

要是支出项目增加——电网三年计划（电缆沟工程）1,722

万元、雪亮工程 914 万元。

国防支出 243 万元，为预算的 159.9%，支出大于年初预

算的原因是实际收到的用于民兵训练的上级补助资金比年

初预计的增加 92 万元。

公共安全支出 13,746 万元，为预算的 144.3%，支出大

于年初预算的原因主要是实际收到的用于办案业务费、业务

装备费、员额制人员经费等上级补助资金比年初预计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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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2 万元，且已经支付 3,126 万元，二是从年初预留工资

中追加分配 919 万元。

交通运输支出 4,571 万元，为预算的 140.5%，主要一是

上级补助资金增加；二是从年初预留的化解债务资金中支付

1000 万元，用于屯昌县新兴镇加乐潭旅游度假区交通主干道

工程回购资金。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600 万元，为预算的

441.2%，主要是受疫情影响，我县收到 600 万元上级补助的

应急物资体系建设补助直达资金。

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152 万元，为预算的 422.2%，支出大

于年初预算的原因是实际收到的上级补助收入比年初预计

的多 47 万元，二是从年初预留工资中追加分配 26 万元。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完成 1,512 万元，为预算的 355.8%，

主要原因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央下达直达资金 842 万

元用于购买防疫物资。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完成 1,195 万元，为预算的

120.0%，主要是从年初预留工资中追加支付了 126 万元。

科学技术支出 156 万元，为预算的 43.3%，主要原因是

新能源汽车购车补贴县级配套资金 294 万元还未支付。

城乡社区支出 16,600 万元，为预算的 69.5%，主要是新

增地债资金项目支出进度缓慢，仍有 5,679 万元项目资金未

支出，项目分别为：产城融合示范区路网工程-园区大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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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款 3,649 万元、屯昌充电基础设施项目 405 万元、农贸市

场建设项目 1,576 万元、西昌镇小城镇建设经费 49 万元。

债务发行费用支出 38 万元，为预算的 67.9% ，主要是

实际申请到的一般债规模小于年初预测数，因此发行费用相

应减少。

（三）2020 年上级补助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0 年，我县收到的上级补助收入是 248,556 万元，与

去年同比呈上升趋势，增长幅度为 3.6%。其中：返还性收入

4,588 万元，与去年持平；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24,813 万

元，同比增长 12.2%；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19,155 万元，同比

下降 45.5%。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说明

2020 年，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597 万元，同比减

收 1,646 万元，下降 22.7%，完成年度预算的 16.0%（主要

是年初预期土地出让收入 31,753 万元，仅完成 2,231 万元，

短收 29,522 万元）。加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23,600

万元和上级补助收入 23,807 万元，上年结余 808 万元，调

入资金 3,108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共计 56,920 万元。

政府性基金支出完成 43,318 万元，同比增支 36,196 万

元，增长 5.1 倍，完成年度预算 59.6%。加上地方政府专项

债务还本支出 8,600 万元，调出资金 2,253 万元，政府性基

金支出共计 54,1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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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末，政府性基金收支相抵，年终结余结转 2,749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收支报表情况说明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数为 15 万元，占年度预算的

100%，其中利润收入为 15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支出完成数

为 15 万元，占年度预算的 100%，其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

改革成本支出 15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说明

（一）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组成部分

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由以下内容组成：企业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

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

（二）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完成情况

1.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总收入为 167,866 万元，比

上年同期的 135,022 万元增长 24.3%，完成年度预算 136,964

万元的 122.6%。

2.2020 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总支出为 179,308 万元，比

上年同期的 138,461 万元增长 29.5%，完成年度预算 140,781

万元的 127.4%。

3.2019 年年末滚存结余 61,568 万元，2020 年当年结余

-11,442 万元，因此 2020 年年末滚存结余 50,12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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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0 年，全县部门“三公”经费支出（口径为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安排，下同）363 万元，比上年减支 91 万元，

下降 20.0%。分项目看：

（一）因公出国（境）费

我县 2020 年因公出国（境）费支出为 0 万元，年初预

算数为 0 万元。主要措施：严格控制县级因公出国（境）团

级审批，不得无计划临时安排出国（境），通过减少团组总

量、团组人员数量、出国（境）天数等方式减少出国（境）

经费支出。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322 万元，比上年减支

85 万元，下降 20.9%，占三公经费的 88.7%，为预算的 44.2%。

其中：2020 年公务用车购置费为 18 万元，为预算的 100%，

较上年的 3 万元增长 5 倍，主要是 2020 年屯昌县司法局购

入 1 车越野车。2020 年全县年末保有量为 203 辆，比 2019

年年末保有量减少 10 辆主要是报废，报废单位分别为屯昌

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屯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屯昌县财政国

库支付局、屯昌县教育局、屯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屯昌县社会保险事业局、屯昌县屯昌中学、海南屯昌思源实

验学校、屯昌县公安局强制戒毒所、屯昌县民族事务局。2020

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04 万元，为预算数的 42.8%，较上

年的 404 万元下降 24.8%。主要措施：一是公务用车严格执

行《屯昌县党政机关定向化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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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管〔2018〕16 号）规定；二是严格履行车辆使用审批手续，

建立完善公务用车一车一档的编制管理，严格执行集中统一

的定点保险、定点维修、定点加油制度。

（三）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费支出 41 万元，与上年持平，占三公经费的

11.3%，为预算的 14.7%。2020 年招待 582 批次 5109 人，比

2019 年少 68 批次及减少 101 人。主要措施：一是严格执行

《海南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琼办发〔2015〕

47 号）规定；二是设有食堂的接待单位优先安排在食堂按接

待标准用餐；三是严禁假借工作名义进行内部聚餐等活动。

六、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020 年，在省财政厅和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县坚

决贯彻执行海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意见》（琼府办〔2011〕184 号）精神，按照《海南省财

政厅关于开展扶贫项目绩效及 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

通知》（琼财绩〔2018〕1137 号）的统一部署，根据《屯昌

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屯昌县绩效管理问责办法》等有关

规定，稳妥深化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绩效管理相关工作

取得一定的成绩。

（一）全面实施绩效目标管理。

我县在开展 2019 年度预算编制工作中，将绩效目标管

理纳入项目申报过程，在预算项目申报时设置了初步绩效目

标，项目实施过程的可行性等信息。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

定了《屯昌县 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计划》，并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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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单位一一落实，项目绩效目标管理已经实现全县预算单

位全覆盖。

（二）项目绩效评价工作稳步推进。

1.对项目开展预算单位绩效自评，要求全县各预算单位

至少选取一个项目开展绩效自评，本年度已实现全县预算单

位绩效自评全覆盖；

2.开展财政重点项目评价，根据《海南省财政厅关于开

展扶贫项目绩效及 2019 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琼财

绩〔2018〕1137 号)要求，我县成立了评价小组负责组织评

价工作。县财政部门根据县政府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财政支出

重点方向，确定开展年度重点评价预算项目。重点评价主要

针对一般公共预算中涉及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

防风险的重大支出，本年度我县选取 5 个专项资金执行绩效

实施开展重点评价，聘请第三方机构具体完成评价工作并形

成评价报告。

3.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选取 20 家单位参评，

并将评价结果呈报相关部门。

七、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2020 年，为正确防范和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最大限

度置换地方政府债券，我县采取多方措施积极防范、处置地

方政府债务风险。一是按时统计更新债务系统数据，及时报

送财政厅、县人大、县政府。二是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机

制。三是做好地方债还本付息工作，维护政府信誉。四是进

一步完善债务管理机制。2020 年年初，我县地方政府债务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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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为 306,476 万元，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转贷）收入 58,580

万元，本年地方政府债务还本支出 23,732 万元，年末地方

政府债务余额为 341,324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 259,400 万

元，专项债务 81,924 万元），低于 2020 年省政府核定的债

务限额 341,477 万元。2020 年，我县地方政府债券付息共计

10,962 万元。其中，支付一般债券利息 8,308 万元，支付专

项债券利息 2,654 万元。2020 年 20,000 万元一般新增地债

资金主要安排用于以下八个项目：屯昌县产城融合示范区路

网工程-园区大道 5,000 万元、屯昌充电基础设施项目 1,000

万元、屯昌县农贸市场 2,500 万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

化建设项目 2,000 万元、屯昌县三年行动计划电缆管沟项目

3,000 万元、屯昌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改扩建工程 600 万

元、镇域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项目 4,400 万元、产业小镇

建设项目 1,500 万元；15,000 万元专项新增地债资金主要安

排用于屯昌县中医院异地建设项目。

八、重要名词解释

(一)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

律法规通过一定形式和程序，有计划地通过政府组织并取得

的，在本区域内产生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和。按收入级次

分，全口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包括本区域产生的中央级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省本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市县级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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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是计算当年可供安排支出

的财政收入总量。主要包括，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债务

收入、转移性收入。

（三）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指当年依据财政体制和

税收、非税收入征收法规征收缴入地方国库的各项税收收

入，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有偿

使用收入、其他收入等。

（四）年终结余结转：当年财政结余（赤字）是指当年

财政总收入减当年财政总支出后的余额，正数为结余，负数

为赤字。

（五）“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提供一

般公共服务的支出，包括人大、政协、政府办公厅（室）及

相关机构的行政运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专项业务活动等

支出。

（六）“外交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外交事务支出。

包括外交行政管理、驻外机构、对外援助、国际组织、对外

合作与交流、边界勘界联检等支出。

（七）“国防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用于国防方面的

支出。

（八）“公共安全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维护社会公

共安全方面的支出，用于武装警察、公安、国家安全、检察、

法院、司法、监狱、强制隔离戒毒、国家保密、缉私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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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警等支出。

（九）“教育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教育事务支出，

具体包括教育行政管理、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干部

继续教育、教育机关服务等支出。

（十）“科学技术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用于科学技

术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研究与

开发等支出。

（十一）“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科目：反映政

府在文化、旅游、文物、体育、广播影视、电影、新闻出版

等方面的支出。

（十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在

社会保障与就业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管理

事务、民政管理事务、财政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补助、补充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企业改革补助、就

业补助、抚恤、退役安置、社会福利、残疾人事业、城市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其他城镇社会救济、农村社会救济、自然

灾害生活救助、红十字事务等支出。

（十三）“卫生健康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卫生健康

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卫生健康管理事务、公立医院、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公共卫生、中医药、计划生育事务、行政事

业单位医疗、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补助、医疗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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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抚对象医疗、医疗保障管理事务、老龄卫生健康事务、其

他卫生健康支出等。

（十四）“节能环保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节能环保

支出。具体包括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环境监测与监察支

出、污染治理支出、自然生态保护支出、天然林保护工程支

出、退耕还林支出、能源节约利用、污染减排、可再生能源

和资源综合利用等支出。

（十五）“城乡社区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城乡社区

事务支出。具体包括城乡社区管理事务、城乡社区规划与管

理、城乡社区公共设施、城乡社区环境卫生、建设市场管理

与监督、其他城乡社区等支出。

（十六）“农林水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农林水事务

支出，包括农业农村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

农业综合开发支出、农村综合改革支出、其他农林水支出等。

（十七）“交通运输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交通运输

和邮政业方面支出，包括公路运输支出、水路运输支出、铁

路运输支出、民用航空运输支出和邮政业等支出。

（十八）“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对

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支出，包括资源勘探业、制造业、建筑

业、工业和信息产业监管、国有资产监管及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和管理等方面支出。

（十九）“商业服务业等支出”类科目：反映对商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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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等事务支出。包括商业流通事务、涉外发展服务等方面

支出。

（二十）“金融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对金融保险业

监管等事务支出，包括金融部门监管、金融发展、金融调控

等方面支出。

（二十一）“援助其他地区支出”类科目：反映援助方

政府安排并管理的对其他地区各类援助、捐赠等资金支出。

（二十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类科目：反映

政府用于自然资源、海洋、测绘、气象等公益服务事业方面

的支出。

（二十三）“住房保障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用于住

房保障等事务支出，包括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住房改革支

出和城乡社区住宅等方面支出。

（二十四）“粮油物资储备支出”类科目：反映用于粮

油物资储备方面的支出。

（二十五）“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类科目：反映

政府用于自然灾害防治、安全生产监管及应急管理等方面的

支出，包括应急管理事务、消防事务、森林消防事务、煤矿

安全、地震事务、自然灾害防治、自然灾害救灾及恢复重建

支出、其他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等。

（二十六）“预备费”类科目：反映政府预算中安排的

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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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债务还本支出”类科目：反映归还债务本

金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八）“债务付息支出”类科目：反映用于归还债

务利息所发生的支出。

（二十九）“社会保险基金支出”类科目：反映政府由

社会保险基金列支的各项支出，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

出、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工伤保险

基金支出等方面。

（三十）财政转移支付：指上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的对

下级政府进行的资金拨付。具体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

转移支付两大类。

（三十一）一般性转移支付：指不规定具体用途，由接

受拨款的政府自主安排使用的转移支付，其目标是逐步实现

各地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目前，主要包括体制补助、

均衡性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结算补

助、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重点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固定数额补助、老少边穷转移支付、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等。

（三十二）返还性支出：即税收返还支出，具体包括增

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和成品油价格和税

费改革税收返还等。

（三十三）专项转移支付：指带有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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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财政指定了资金的具体用途，下级财政必须按照规定的

方式使用资金，专款专用是此类转移支付的基本特征。

（三十四）均衡性转移支付：为调整市县间财力差异，

根据市县标准财政收支缺口计算给予补助，用于弥补市县财

力不足，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而实行的转

移支付。

（三十五）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保障国家

生态安全、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央财政自 2008 年起设立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三十六）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经省政府

批准，省财政结合中央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政策，建立我

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激励转移支付，在保市县基本财力

需求的同时，突出正向激励导向，将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与市

县债务风险控制、财政收入增长质量、经济运行质量、财政

管理绩效等挂钩，激励市县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促进财政经

济健康发展。

（三十七）老少边穷转移支付：2016 年新增设立科目，

包括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边境地区转移

支付，以及财政扶贫转移支付。

（三十八）固定数额补助：2014 年新设立科目，指中央

财政将一般性转移支付中补助数额相对固定、进入地方财力

补助基数的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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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部门停征两费等固定数额补助。

（三十九）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反映从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

（四十）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反映从一般公共预算

调出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支出。

（四十一）债务收入：为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内需，缓

解地方财政面临的减收和增支压力，经国务院批准，地方政

府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收入。

（四十二）三公经费：包含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

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指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

食补助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执法执勤用车、

特种专业技术用车和一般公务用车等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

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公务用车租用费、燃料费、

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